附件3

关于废止《内蒙古自治区耕地保养条例》的说明
《内蒙古自治区耕地保养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1998年9月28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2020年11月26日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关于修改〈内蒙古自治区耕地保养条例〉等4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作局部条文修正，条例整体制度框架未作系统性调整。《条例》施行20余年来，在指导耕地保养、改良土壤、培肥地力、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国家耕地保护法治体系持续完善，自治区配套耕地保护专项法规相继出台，原有条例的制度设计、规范内容已难以适配新时期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工作要求，具备废止条件。现就废止《条例》的主要理由说明如下。

一、与自治区相关地方性法规内容重复

近年来自治区先后出台耕地保护领域地方性法规，构建起分层分类、全域覆盖的耕地保护制度体系，原条例核心规范内容均已有更为细化、全面的制度安排，继续保留易造成执法适用标准不统一。

2024年9月27日，自治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内蒙古自治区黑土地保护条例》，自2024年12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针对我区东部黑土地资源作出专项规制，系统规定黑土地质量管护、高标准农田建设、保护性耕作、科学施肥、退化地块修复等内容，完全吸纳原条例中黑土区耕地保养、土壤改良相关条款。

2025年11月27日，自治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内蒙古自治区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专设“耕地保护”独立章节，适用于全区全部耕地，对永久基本农田管控、全域耕地质量提升、耕地退化综合治理、耕地质量常态化监测、用地养地配套机制等作出统一、刚性规定，覆盖原条例针对普通耕地的全部保养管理要求。

原条例规定的耕地培肥、土壤改良、种养结合、地力养护等核心内容，已分别由上述两部法规分区域、分类型作出规范，条文交叉、制度重复问题突出，不利于基层统一执法、群众准确遵法，有必要予以废止。
二、国家层面将出台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专门法律

为健全全国统一耕地保护法治体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专门立法工作。2025年10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初次审议；2026年4月27日，草案二审稿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草案坚持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统筹耕地数量、质量、生态协同保护，构建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耕地“非农化”“非粮化”治理、占补平衡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生态修复、耕地质量调查评价、数字化监管等全链条制度体系，二审稿进一步充实农业经营者权益保障、分类差异化管护等配套规则。草案确立的制度体系完整、标准严格，涵盖了耕地质量保护和质量提升的各主要领域和关键环节。

该法正式颁布实施后，将作为该领域效力层级最高的专门法律，在全国层面对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工作作出统一、上位规范，原《条例》所涉全部管理事项均将纳入上位法统一调整范畴。届时，《条例》中与国家法律不一致的条款将自动适用上位法，继续保留《条例》将产生法律适用冲突，影响国家法治统一。在国家立法已进入审议阶段、制度方向明确的背景下，提前清理此类老旧单行法规，是维护国家法治统一、保障法律体系协调一致的必要举措。

三、《条例》部分条款表述较为陈旧

《条例》主体制度框架形成于1998年，2020年仅开展局部文字、配套条款修正，部分内容与现阶段我区农牧业发展模式、耕地保护治理需求不相适配，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刚性量化指标缺乏地域弹性，实操性不足。《条例》设定“每三年至少深翻或者深松一次”“森林覆盖率应当达到20%以上”等统一硬性标准，未考虑我区地域差异。西部干旱风沙区频繁深耕易加剧土壤风蚀、水分流失；农区、山地、草原交界地块立地条件差异显著，统一森林覆盖率指标无法分类落地执行，难以指导基层实施差异化管护。

权责机制设计简单，缺少配套激励约束措施。《条例》仅笼统规定耕地使用者保养义务，未配套补贴、奖惩、监测考核、失信约束等现代化治理手段，与当前耕地保护数字化监管、分类施策、奖惩并举的工作体系脱节，制度约束力和引导力均显不足。

随着保护性耕作、节水农业、数字化耕地监测等新型生产管护模式全面推广，原有立法理念与制度设计已明显滞后，难以有效规范当前耕地保护实践。

四、废止后的法律衔接

《条例》废止后，原条例调整的耕地保养、土壤培肥、地力提升、耕地养护等全部管理事项，可通过三层法规体系完整承接，实现制度无缝衔接。黑土地保护领域适用《内蒙古自治区黑土地保护条例》专项规定；全区全域耕地统一适用《内蒙古自治区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耕地保护”专章；待《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正式颁布施行后，同步遵照上位法统一规范执行。

上述法律法规已形成层次分明、相互衔接的制度体系，能够全面承接原《条例》的调整事项，不会因《条例》废止而产生管理真空。

综上，《内蒙古自治区耕地保养条例》存在与自治区现行专项法规内容重复、制度设计滞后、将被国家专门上位法全面覆盖等问题，已无单独施行必要，建议废止《内蒙古自治区耕地保养条例》。
